
关于探索推进地下车位不动产登记的提案

市政协常委、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 梁国鹏

[bookmark: _GoBack]开展地下车位登记工作,能够助推房地产市场健康规范有序发展，能够有效盘活房地产企业沉睡资产，能够依法保护权利人合法资产，能够增加区域财政收入。目前我市地下车位登记工作尚未启动。经摸底调查，以服开区为例：规划建设地下车位5万余个，非人防车位2万余个，市场均价8万/个，契税税率按4%计算，仅非人防车位缴纳契税一项即可增加税收6000多万元。但是也面临多重风险隐患。一是因开发企业早期销售合同条款模糊、性质界定混乱（如使用权与产权混淆），易诱发业主与企业间的产权纠纷，甚至引发群体性信访事件。二是部分企业存在破产注销或主体灭失问题，导致无法追溯合同签订主体、补缴历史税款，造成登记程序搁置。三是多数开发企业已经出售的地下车位中，既有普通车位，也有人防车位，且开发商在出售车位时只开具收据，没有正规的合同和发票，一定程度损害了业主利益。四是人防车位因涉及国防资产属性，国动部门认为不宜纳入不动产登记范畴，与业主产权诉求形成直接冲突。五是超规划建设车位因缺乏合法审批手续，存在颁证合规性争议。六是部分企业因财务困境无法履行纳税义务，导致已售车位陷入“有交易无登记”的僵局。这些问题若未建立系统化的风险缓释机制，可能加剧法律争议与社会矛盾，影响登记制度公信力。
鉴于上述情况，提出以下建议：
一、合力推进。建议由市政府牵头，住建、自然资源和规划、税务、国动、财政等部门分工负责，协同开展地下车位不动产登记工作。市住建部门负责规范车位销售网签备案，2026年起新售车位必须网签，存量未售车位补办备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负责地下车位地籍调查、登记发证及规划合规性审核；市国防动员部门负责全市人防车位普查，出具《人防工程认定意见书》，作为登记依据；市税务局负责地下车位税率的确认以及税费的征缴工作。
二、明确范围。明确中心城区范围内依法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结合地面建筑物一并开发建设的住宅小区的地下汽车停车位可以办理不动产登记。现行《民法典》第275条明确人防车位本质属性为国家战备设施，权属归国家所有，开发商仅享有用益物权。基于《民法典》的规定，按照“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谁维护”的原则，将人防车位纳入登记范围，权利类型使用权，同时在登记簿和证书上注明“人防工程,战时无条件服从政府调用”字样。‌对于不符合规划、违法建设的车位不得登记。
三、尊重历史。按照“尊重历史、兼顾现实、民生优先”的原则，分类制定地下车位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处置方案，审慎稳妥化解。建立“证缴分离”机制，群众凭购房协议、付款凭证等可容缺办理登记，开发商欠缴税费由相关部门另行追缴，不影响群众办证权益。实行“先行登记、并行追缴”，群众办证与开发商缴费脱钩，由税务、住建部门通过法律途径向企业追欠，避免“群众为企业过错买单”。对在历史遗留问题化解中主动担当、突破常规的单位和个人，经认定未谋取私利且符合民生导向的，依法依规免除相关责任，营造“敢干事、能干事”的工作氛围。
四、试点先行。当前，地下车位权属登记存在法律依据模糊、产权边界不清等问题，建议采取“试点先行、分步推进”策略稳妥实施改革。优先选择产权关系清晰、管理规范的成熟社区（首选国有企业开发建设小区，比如文旅集团和城建集团）作为试点区域，重点突破登记流程优化、权属确认标准、税费计算规则等核心问题。通过试点积累经验后，逐步扩大地下车位登记范围，最终形成覆盖全市地下车位的登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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